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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履约担保 

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：  是           。 

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、金额及期限的： 银行保函/合同金

额的 20%/竣工验收合格。 

4. 监理人 

4.1 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

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： 按照发包人与监理方签订的合同，依

照合同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负责和主持整个项目的监理工作，在合

同规定范围内，对工程项目施工进行全过程监理(包括工程质量、工

期进度、安全文明施工管理、工程量与工程款的审核等)。 

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：  见监理合同   。  

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、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

约定：   见监理合同    。 

4.2 监理人员 

总监理工程师： 

姓    名： 丁东飞  ； 

职    务：    ； 

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：41023556； 

联系电话： 13253982578 ； 

电子信箱：    ； 

通信地址：   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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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：    。 

4.4 商定或确定 

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，发包人授权

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定： 

（1）因承包商过错导致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纠纷； 

（2）因发包人过错导致质量不符合约定的纠纷； 

（3）对工程量的争议纠纷。 

5. 工程质量 

5.1 质量要求 

5.1.1 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：  工程质量合格，出水水质达到设

计标准要求 。 

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：     /    。 

5.2 隐蔽工程检查 

5.2.1 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： 按通

用合同条款 5.3 执行。 

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，应提前 24 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

求。 

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： 48 小时。 

6.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

6.1 安全文明施工 

6.1.1 项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：承包人应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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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变更和签证费用 2 倍罚款。 

7、合同履约中，双方填制的变更、签证单以及办理相关手续，

都应严格按照发包人的内部工作管理制度执行，按顺序进行统一分

类编号，内容应包括原因、部位、真实图片及工程量，否则所发生

的费用不列入结算。 

8、工程结算时，承包人须将完整的变更签证资料装订成册作为

结算书一部分，变更签证资料应包括:(1)双方确认的工程量清单;(2)

变更签证申请单、审批单及完成回执报验单以及相关图纸等;(3)申报

的变更签证预算书:(4)原合同相同工作内容的综合单价;(5)套用定额

编号的分部分项工程费计价表及计价分析表，清单措施项目费计价

表及计价分析表其他项目费表、单位工程费汇总表;(6)供应材料和主

要材料表;(7)变更签证单原件及所有相关的往来函件、其他需要说明

的与造价有关的问题;(8)相应的真实图片。。 

10.4 变更估价 

10.4.1 变更估价原则 

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:  A: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

作的子目，采用该子目的综合单价。 

B: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于变更工程的子目，但有类似子

目的，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子目的综合单价，仅对该子目主材

的价格进行调整(主材调整原则:投标时有的材料按投标价、投标当月

《商丘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、施工同时期市场价三者中低值执行:

投标时没有的材料，按发包人核定确定的价格执行，并不高于施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